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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围绕无人驾驶汽车的侵权主体的责任认定展开研究，系统分析了因自动驾驶技术带来的责任主体认定难、责任分

配不合理等法律困境及其进路。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在无人驾驶汽车侵权归责方面存在立法空白与制度不完善之处，本

文首先分析无人驾驶汽车的侵权归责基本理论。其次剖析美国优步撞人案和德国奔驰自动驾驶事故两个典型案例，揭

示了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因果关系复杂、多方责任交织等难题。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研发者、生产者、销售者及实

际使用人的角度，结合《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提出了构建分层分类、过错推定与举证责任分配相结合的责任认

定框架，旨在为完善我国无人驾驶汽车侵权责任制度提供理论参考与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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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liable parties in tort cases involving autonomous vehicles,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legal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self-driving technology,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determining liability and unreasonable liability allocation, along with potential solutions. China's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exhibit legislative gaps and institutional inadequacies regarding tort 

liability for autonomous vehicles.The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tort liability 

attribution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then analyzes two representative cases: the Uber pedestrian 

coll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rcedes-Benz autonomous driving accident in Germany. These 

cases highlight the complexities in establishing causation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ulti-party liabilities 

in judicial practice.Building on this analysis, the study proposes a hierarchical and categorized liability 

determination framework, combining the presumption of fault and burden of proof al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velopers, manufacturers, sellers, and actual users, in conjunction with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such as the Civil Code.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legislative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China's tort liability system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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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人驾驶汽车在当下作为科技新兴产品，于发展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用一场技术革命将“有人”与“无人”相结合，前景广

阔。由于该技术正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必然存在缺陷，其应用将产生一系列人身、财产侵权问题。同时，无人驾驶技术适用到现实所导

致的问题将晃动现有的理论基础、法律制度。因此无人驾驶汽车的侵权制度构建更值得探讨。在无人驾驶技术越来越多参与社会生活的

背景下，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法律规范已经落后于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 [1]。本文以我国当前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探究无人驾驶汽车参与

的交通事故主体责任认定问题。

一、无人驾驶汽车概述及侵权归责基本理论

（一）无人驾驶汽车概述

1.无人驾驶汽车概念

无人驾驶汽车是凭借无人驾驶系统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识别

后自主的运行，来达到人类驾驶的水平 [2]。在行驶中，该种车使

用无人驾驶系统搜集道路信息，自主安排道路上车辆行进，驾驶

员在无人驾驶汽车的运行中，无须使用方向盘和脚制动系统，解

放双手的同时提高汽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2.无人驾驶汽车的特征

相比传统汽车，无人驾驶汽车更加智能更具有自主性，主要

表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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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人驾驶汽车对行驶路线可以进行自主规划。无人驾驶系

统在被输入目的地之后，将自动收集信息和自动规划路线，以期

达到最佳效果。

(2)无人驾驶汽车可以自主驾驶 [3]。汽车行驶过程中，无人

驾驶系统利用雷达、探测器等装备，通过红外线感知到周围的车

辆、行人、障碍物等，并实时注意道路状况，以保持驾驶的安全

性和舒适性。

(3)无人驾驶汽车十分依赖数据更新。实时数据作为无人驾驶

汽车作出决策的根据，在汽车运行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但无人

驾驶汽车研发者在进行数据更新与驾驶决策设计时，不可能穷尽

未来所有状况 [4]，将出现实时数据更新故障等技术问题。

（二）无人驾驶汽车侵权归责基本理论

1.无人驾驶汽车法律地位认定

对于无人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的观点主要包括“法律人格肯

定说”和“法律人格否定说”。

“法律人格肯定说”的观点支持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的主体地

位，认为其应对侵权事故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另外，也有学界

学者持较为保守的态度，认为当前无人驾驶汽车拥有法律主体地

位有一定的可扩展性 [5]，可赋予其一定范围的法律人格，但应约

束其权利和义务，允许其承担与损害后果相应的侵权责任 [6]。

第二种观点为“法律人格否定说”。该观点否认了人工智能的

法律地位，否定了无人驾驶汽车的主体人格地位。杨立新教授在

论文中表示，无人驾驶汽车的责任属于交通事故和产品侵权的责

任结合，无人驾驶汽车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是一种物，属于产品的

范畴，因此，无人驾驶汽车本身不能被认为是法律主体。同样，

冯珏博士也不认可将无人驾驶汽车作为法律主体，因为该汽车虽

然在驾驶上具有自主性，但是仅仅因此就赋予其独立的法律人格

的考量显然不够成熟。

两种理论对于无人驾驶汽车的法律人格认定截然不同。国内

多数法学界的专家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法律人格持否定态度，认为

将其看做法律主体承担责任应谨慎考虑。笔者也以为，与过去自

主驾驶汽车大为不同，无人驾驶汽车其凭借其无人驾驶系统在道

路上行驶，在本质上仍为“物”，不具备“人”的属性，不可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

2.无人驾驶汽车侵权归责制度立法现状

2016年，美国颁布了《联邦无人驾驶指南》，该法规要求

任何参与无人驾驶产品生产过程的个人和公司都必须遵守该指

南 [7]，无论是研发、生产还是销售过程。2017年，英国颁布了

《无人驾驶和电动汽车法》，将无人驾驶汽车的“驾驶员”也列进

保险名单中受到事后保护，保护事故受害者的权益。欧盟则要求

全部无人驾驶汽车都须安装自动求助系统，保证在发生事故时可

以自动发出及时的求救，将事故影响降至最低。

《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作为国内首部规范

L3级自动驾驶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在 L3级自动驾驶系统启动状

态下，驾驶员为事故的第一责任人，若存在系统缺陷，则向车企

追责。对于配备驾驶员的智能网联汽车，其违法行为由驾驶员承

担；而在汽车完全自动驾驶无驾驶人在场时发生的事故或违法，

由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责任。北京《北京市自动驾驶汽车条例》

为 L3级车辆合法上路提供了依据，并规定 L4级自动驾驶汽车事故

由运营方担责，在指定区域内发生的 L3级自动驾驶汽车事故中，

车辆制造商可能需要承担较高比例的赔偿责任，意在促进技术进

步。江苏和上海等地同样明确汽车完全自动驾驶的违法行为应由车

辆所有人或管理人负责。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无人驾驶领域尚未建

立起完整的法律体系，当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仍可能出

现归责主体难认定、责任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本文讨论的无人驾驶

系统运行过程中具体发生的侵权归责问题在此时尤为重要。

二、典型案例分析

（一）美国优步无人驾驶汽车撞人案

2018年3月18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公路上，一辆优步无

人驾驶汽车在无人驾驶系统运行过程中径直撞上路旁流浪汉，导

致其当场身亡。该车装备了最新传感工具，并配置了优步的“城

市安全系统”，为优步公司上路测试无人驾驶技术的车辆。调查

报告认为该起事故由汽车驾驶员未及时履行注意义务以及自动驾

驶系统出现技术设计障碍而导致。本案在认定赔偿方面更加顺

利，但事故责任分配与具体因果关系仍不明确，值得探讨。美国

对事故进行鉴定后认为该起事故原因是驾驶员过错及自动驾驶系

统设计问题 [8]，那具体如何分配驾驶员和系统设计责任仍有待商

榷。在事故发生时，驾驶员是否尽到其重大注意义务还是只尽了

一般注意义务，自动驾驶系统设计问题是主要原因还是次要原因

等众多待解决的归责问题都说明无人驾驶侵权归责制度的不成熟

现状。

（二）德国奔驰自动驾驶事故

2023年5月，一辆搭载自动驾驶设备的奔驰 S级轿车在高速

公路上开启自动驾驶模式，突遇暴雨导致激光雷达失效，系统未

及时要求驾驶员接管，车辆失控撞向护栏，造成车内人员重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奔驰是否未设计极端天气下的冗余系统，自动

驾驶系统的控制权移交机制是否合规。该类型的奔驰操作手册标

明“暴雨场景需人工接管”，系统在传感器失效后延迟8秒才发

出警报 [9]，警报发出时间低于标准要求的5秒。但车企以驾驶员应

主动观察天气变化，但车载气象传感器未实时关联自动驾驶系统

进行抗辩。法院认为，驾驶员未主动观察天气变化导致车载气象

传感器未实时关联自动驾驶系统，以及奔驰车系统设计缺陷问题

共同导致事故的发生，由奔驰承担70%责任，驾驶员承担30%责

任。多方危险行为共同导致事故发生时，如何认定责任主体以及

承担何种程度的责任仍是难规定的法律实践难题。

三、无人驾驶汽车侵权产生的归责问题

（一）责任分配不合理

传统交通事故法律规范认为事故责任主要由自然人承担。当

无人驾驶系统运行故障而造成事故发生，其运行故障和交通事故

之间为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那么按照因果关系说应该由无人驾

驶汽车作为侵权主体承担责任。但是，无人驾驶汽车是否能成为

承担责任的法律主体在实务中尚无定论。我国现行的交通事故责

任承担分配规则为优者危险负担规则，并结合双方或多方主体各

自的过错进行分配，目的是使各方主体均获得最大的利益保障。

据上述两件特殊交通事故，我们可以看到事故中所涉的主体并不

只有驾驶员一方，还有无人驾驶系统的研发者、销售者等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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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无人驾驶系统出现运行错误而引发交通事故仅仅由驾驶员一

方承担责任明显有违公平合理的原则，若将现行的交通事故法律

法规适用于无人驾驶系统故障所造成的特殊交通事故，事故责任

的分配将显失公平，一方主体将不合理地承担事故责任过重，而

实际上的责任主体却逍遥法外，不利于各方权益保障。

（二）责任主体难认定

当传统机动车行驶发生交通事故时，责任承担主体首先是事

故双方，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追究其他责任人。在当前阶段，

驾驶员不能单纯作为“乘客”来乘坐车辆，仍需履行安全注意义

务和管理义务。若因无人驾驶系统障碍引发交通事故，按照系统

障碍与交通事故之间因果关系，责任承担应归于被驾驶汽车。根

据“法律人格否定说”，无人驾驶汽车本身不能作为民事主体独

立承担侵权责任，出现责任主体难认定的法律问题。

高巨斌诉特斯拉一案中，经过高巨斌长达两年的调查和庭审

才得以判定无人驾驶系统发生识别障碍导致司机的当场死亡的事

故原因 [10]。从此案件中看出，在无人驾驶汽车处于混合驾驶模式

时发生交通事故，可能有系统故障、模式下驾驶人没有及时履行

接管汽车的义务、实时数据上传慢等多种原因。由此可见，无人

驾驶汽车引发的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认定识别复杂导致责任主体

与责任承担大小难认定。

四、无人驾驶汽车侵权归责制度构建

民法典规定首先由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当认定

产品缺陷实际由生产者造成，由生产者承担责任。在无人驾驶汽

车侵权事故中，一般包含研发者、生产者、销售者、实际使用人

等主体，而无人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相比较于传统交通事故还是产

品责任认定都更为复杂。

（一）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者、生产者

无人驾驶系统具有极强的科技性，研发者或生产者掌握该项

技术后才进行生产销售。侵权行为发生时驾驶员是否在使用无人

驾驶系统，由研发者或生产者进行数据记录 [11]。由于无人驾驶汽

车的研发需要专业人员进行，这也就框定了产品研发阶段的工程

师 [12]即研发者也应承担侵权责任。无人驾驶汽车在研发与生产过

程中出现漏洞或疏忽造成了系统或质量隐患，使得运行中的汽车

出现故障无法识别干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财物损失或者人身

安全受到侵害，应当按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将研发者、生产

者作为主体承担责任。当研发者、生产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时，推定研发者、生产者有过错，承担侵权责任。

（二）无人驾驶汽车的销售者

销售者是将产品投入流通领域中的主体，包括批发商、零售

商、以提供产品为目的而履行劳务合同的人、提供产品以换取任

何非金钱代价的人 [13]。《民法典》1203条中明确规定 :“因产品

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

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40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

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销售者赔偿后，属于生产者

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商品的其他销售者的责任的，销售

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销售者追偿。”因无人驾驶技术的不成

熟性，无人驾驶系统运行中发生交通事故，首先认定为无人驾驶

系统出现故障问题或生产质量问题具有合理性 [14]，应由无人驾驶

汽车的研发者或生产者做出损害赔偿。同时，销售者对产品应负

有一定的流通质量保障义务，若调查结果认定销售者未尽到流通

保障义务而导致汽车质量受损，从而发生事故，应由销售者来承

担相应责任。

（三）无人驾驶汽车的实际使用人

当驾驶一方的原因发生交通事故时，应由该车的驾驶人承担

责任。但无人驾驶汽车在智能系统运行时，汽车的实际使用人不

再完全控制汽车的运行 [15]，继续按照现行制度原则和法规的处理

方式并不公平合理。车辆使用过程中，驾驶人被要求尽到特殊注

意义务，紧急状态下切换模式为人工操作。当无人驾驶系统运行

错误且发出接管要求时，若使用人未及时切换模式履行义务，则

应承担对应责任。另外，无人驾驶系统未发生运行错误，事故原

因为使用者未尽到其驾驶义务，此时应按一般交通事故进行责任

认定 [16]，不因车辆具有无人驾驶系统而改变归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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